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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21        证券简称：长城开发         公告编码：2007-012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07 年 4 月 19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0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

等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占同类交易

的比例 
去年的 
总金额 

磁头产品 深圳易拓
不超过

182,000 
不超过
62%   154,811 

带元件电路板 深圳易拓
不超过
2,500 

总计不超过
184,500 不超过

22%   1,004 
销售 

产成品 
电   表 长城科美 不超过 1,290 不超过 3％    505 

二、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 深圳易拓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深圳易拓”】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陈肇雄 

注册资本：2660 万美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7006 号工业区厂房 4、5 层 

成立时间：2001 年 7 月 

主营业务：研发、生产、销售大容量磁盘存储设备等。 

2.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深圳易拓”是本公司控股股东“长城科技”的控股子公司，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本公司与“深圳易拓”的日常产品销售构成了关联交易。 

3. 履约能力分析 

“深圳易拓”2006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60,113.29 万元，该公司经营

情况良好，对本公司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4. 预计 2007 年度，本公司拟向深圳易拓销售产品总额不超过 184,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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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圳长城科美技术有限公司【简称“长城科美”】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廖庆丰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工业园科发路 3 号长城科技大厦 2#楼 15 层 

成立时间：2006 年 2 月 

主营业务：研制、生产经营计量仪器仪表等。 

2.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长城科美”是本公司持股 35％的参股公司，本公司副总裁陈朱江先生担

任该公司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

情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公司与“长城科美”的日常产品销售构成了关

联交易。 

3. 履约能力分析 

2006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111 万元，“长城科美”自成立以来，能够

严格履行合同条款，对本公司形成坏帐的可能性很小。 

4. 预计 2007 年度，本公司拟向长城科美销售产品总额不超过 1290 万元。 

三、 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1. 框架协议的主要作用：框架协议是买卖双方在协议有效期内签定并履行具

体购销业务的基础，与每一个具体的购销业务构成完整的买卖合同。 

2. 定价政策：交易双方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参照国际市场价格定

价。 

3. 货款支付和结算方式：付款时间和方式由双方参照有关交易及正常业务惯

例确定。 

4. 违约责任：交易双方将严格按照订单要求履行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任何一

方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合同，将由过错方承担相应的损失并负赔偿责

任。 

5. 协议生效条件：尚须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6. 协议有效期：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止。 

四、 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为实现集团总体发展战略，逐步形成集团综合配套生产能力，本公司与“深

圳易拓”销售产品关联交易为日常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预计此项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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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在一定时期内仍将存在。 

2. 为进一步开拓国内电表市场，实现公司国内外电表市场同步发展的总体战

略，本公司与“长城科美”销售产品关联交易为日常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

预计此项关联交易在一定时期内仍将存在。 

3. 以上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损害本公司利益，对

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良影响。 

4. 以上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也不会因以上关联交易而

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 审议程序 

1.  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2007 年 4 月 19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200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框架

协议的议案》。 

在审议与深圳易拓科技有限公司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陈肇雄、谭文

　、卢明、陈建十、杜和平回避了表决。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郝春民先生、姚小聪先生、李致洁先生对关联交易框架协

议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就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

为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符

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3. 该关联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

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六、 其他相关说明 

备查文件目录 

1.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